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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范珮芝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3663
電子信箱：a002646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萬新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7月22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特字第114513559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530000A114513559300-1.odt)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「第19屆亞太資優教育會議

青少年領袖營遴選實施計畫」及相關表件各1份，請依說

明段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7月21日臺教國署原字

第1140066449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提供各國資優學生進行跨國交流討論及合作機會，第19

屆亞太資優教育會議暨青少年領袖營訂115年2月7日至2月

11日於沙烏地阿拉伯舉行，本次青少年營之我國參與資優

學生10名及帶隊教師1名，爰辦理推薦遴選，相關重要事項

如下：

(一)招收對象：本縣114學年度七至九年級資優生（國中一至

三年級）對課程內容有高度興趣，具備良好的英語能

力，能接受全程英語教學，具有特殊優異表現者，本縣

至多推薦2名學生。本府將另推薦1名具資優教育相關經

驗之帶隊教師。

(二)活動日期、地點等詳細資訊如實施計畫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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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報名流程：有意願參加學生填妥附件之報名表、自傳及2

份教師推薦表(教育處及國教署審查欄位勿填寫)，並請

學校於114年8月4日(星期一)前，將核章正本送至本府，

另請先行傳送電子檔至承辦人信箱(a002646@oa.pthg.

gov.tw)並來電確認，俾利辦理初選。

三、經該署複選審查錄取之師生，由該署予以補助每人機票經

費最高新臺幣（下同）4萬元；倘參與之資優學生為低收或

中低收入戶家庭子女，補助來回機票費及註冊費每人最高

補助10萬元。

四、本案如有相關疑義，請逕洽中華資優教育學會李朝祥先生

（聯絡電話：02-23113040分機4122）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國立屏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、陸興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陸興高級中
學、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

副本：本縣資優教育資源中心、本府教育處特殊及學前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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